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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SDR—2024—00001

永政函〔2024〕21号

为尊重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和民族习俗，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

燃放安全管理，消除火灾隐患，改善环境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现就禁止和限制烟花爆竹燃放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

一、全面禁放区域

（一）国家机关、新闻、科研等单位，金融、通信、邮政、

快递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企业。

（二）火车站（高铁站）、汽车站等交通枢纽，公共停车场

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。

（三）集贸市场、商场、超市、大型文体活动场所、休闲娱

乐场所、旅游景区、商业街（区）、公园、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

场所。

（四）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儿童福利院、敬（养）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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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。

（五）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影剧院等

公共文化场所。

（六）军事设施保护、物资储存区。

（七）加油（气）站、液化气供应站（点）、油（气）库等

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单位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明

火的场所，输气（油）管线、输（变）电及架空电力、通信线路

等设施安全保护区。

（八）山林、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防火区。

（九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。

二、限放区域和时段

（一）限制燃放区域

县城区：东起五里铺大桥沿龙吉高速连接线，经富坪十字路

口（红路灯），至县职教中心转盘，沿溪州大道至金海湖（司城

若云学校南门），经县产业孵化中心、岔那工业园路口、县供电

公司，沿永顺大道经高远天然气公司、芙蓉小学、县行政中心、

榆那街、老司城路口，至五里铺大桥（具体范围详见附件）。

乡镇：各乡镇涉及古镇古村及大团寨等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根

据实际情况划定固定燃放区域。

（二）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

限放区域内，春节、清明节、国庆节期间（清明节以国家法

定放假时间为准）在以下特定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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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（腊月二十三、腊月二十四、腊月二十八、腊月二十九、

除夕、正月初一、正月十五）、清明节、国庆节（十月一日）：每

日 6:00至 24:00（其中除夕为 6:00至次日凌晨 2:30）。

除上述时间外，限放区域其他时间一律禁放烟花爆竹。

（三）在其他传统节假日和重大庆典活动期间，需要在限放

区燃放烟花爆竹的，需报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（四）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另有禁放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燃放安全要求

（一）严格按照燃放说明以正确、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，

只允许燃放《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》（GB10631-2013）规定的 C、

D级烟花爆竹产品，专业燃放类产品需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方可燃

放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燃放专业燃放类产品。

（二）不得采用向人群、车辆、建筑物抛掷以及妨碍行人、

车辆通行等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

竹。

（三）燃放后，及时清理、安全处置燃放废弃物。

（四）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，应当有成

年人陪同看护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禁止行为的，

有权向属地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部门举报（公安部门举报电话：

110；应急管理部门举报电话：5222937）。县公安机关和应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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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及时组织查处。

（二）违反本通告规定，在禁放限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和时段

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的

规定责令停止燃放并给予处罚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给予处罚。

（三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的，相关违法信

息依法依规纳入县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

五、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原《永顺县人

民政府关于永顺县县城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（永政函

〔2022〕7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永顺县烟花爆竹限制燃放区域图

永顺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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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人〔2024〕1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局、各直属机构：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袁月鸣同志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免去王云祥同志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；

毛书情同志任县林业局副局长；

免去田祖武同志的县林业局副局长职务；

肖刚同志任县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；

王春来同志任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县卫生健康局总

工程师职务；

张绪海同志任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娟同志任湖南永顺经济开发区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

去其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陈能林同志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与烈士陵园管理处

副主任，免去其湖南永顺经济开发区副主任职务。

永顺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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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人〔2024〕2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局、各直属机构：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向鲜菊同志任县审计局副局长；

免去向家香同志的县审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田美美同志的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石晓华同志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

黄瑾同志任县内部审计指导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雪松同志任县财政监督检查局局长；

向小丫同志任县财政事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其县财政监督检查

局局长职务；

王小君同志任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主任；

田远同志任县水土保持事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彭汝文同志的县水土保持事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滕学军同志任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副站长；

方圆同志任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

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勇同志任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计划财务科

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彭克勤同志的永顺老司城遗址管理处遗址监测保护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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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长职务；

罗寿冈同志任县老司城博物馆馆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杨秀齐同志的县老司城博物馆馆长职务；

李倩琳同志任县老司城博物馆副馆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洪同志任永顺老司城遗址管理处遗址监测保护科副科长，

免去其县老司城博物馆副馆长职务；

彭森森同志任武陵山土司文化研究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欧阳雪同志任县司法局颗砂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田紫江同志任县司法局青坪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田阳同志任县司法局塔卧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佘国文同志任县司法局毛坝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覃超同志任县司法局小溪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永顺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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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SDR—2024—00002

永政发〔2024〕1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局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建立健全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组织实

施程序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提高投资效益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根

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712号令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<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防范政府

债务风险的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）、《中

共湖南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坚决纠正投资审计中“以审代

结”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湘委审办发〔2023〕20号）、《湖南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调整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

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发改投资规〔2023〕476 号）和《湘

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

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州政办发〔2023〕28 号）等法律法规

及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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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决策审批管理

（一）本通知所称政府投资项目，是指使用上级和本级财政

预算内资金、专项资金、债券资金、行政事业单位自有资金、县

属国有企业贷款和其它财政性资金等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（巩固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补助资金、财政涉农整合资金

除外）。

（二）本通知所涉及对象包含各乡镇、县直各单位（含二级

机构及派出机构）和县属国有公司以及项目中介机构。

（三）所有政府投资项目都应按程序进行启动审批。经分管

副县长专题研究审定的和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及以上规格会议

研究审定的项目可直接进入启动审批程序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按

以下程序通过预审后方可进入启动审批程序：

1.各级专项、债券资金、县属国有企业贷款总投资 200万元

以下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分管副县长专题研究启动审

批；总投资 200万元至 400万元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

常务副县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总投资 400万元至 500

万元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

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县政府常务

会议及以上规格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1亿元以上项目按照湘政办

发〔2022〕26号、湘发改投资规〔2023〕476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2.严格控制没有资金来源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，县本级财政

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总投资 10万元以上项目，均应参照第 1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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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投资额度按会议规格进行启动审批。

3.救灾、应急、抢险等紧急项目，县级领导采取“一事一议”

方式进行启动审批。

（四）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，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

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管理系统，使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立项

审批手续。

（五）项目启动审批后，由项目单位委托具备相应资信等级

的工程咨询机构，按国家规定的深度要求，如实规范编制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（项目单位具备相应资质的，也可自行编制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），科学研究提出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和投资估算，

合理提出建设工期，落实建设用地规划选址意见、资金来源审查

意见、县政府常务会议决议书后，提交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

平台实行网上审批。

单个项目投资在 200万元以下，且建设内容单一、投资规模

较小、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，由项目主管单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

（重点阐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建设依据、建设内容及规模、资

金来源等情况）报请分管副县长专题研究同意后，再履行立项手

续。

（六）优化投资概算审批。项目单位根据投资主管部门批复

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和投资估算，

委托具有相应资质中介机构编制投资概算。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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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由县发改局委托评审后审批。总投资 400万元以下，且不需新

增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，可以不编制和报批投资概算，其建设投

资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估算投资额进行控制。投资概算原则

上不得超出投资估算 10%，如投资概算超过 10%的，项目单位

应取得财政部门同意追加资金安排的意见，重新组织报批可行性

研究报告；或按投资估算进行限额设计，以控制投资概算。

（七）初步设计编制完成后，由项目单位按程序报送县直有

关部门审批。其中，交通项目由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审批，水利项

目由县水利局组织审批，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由县住建局组

织审批，其余项目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审批。国家或省、州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八）未经发改部门立项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，项目实施单

位不得启动预算评审、招投标或政府采购等程序，县财政局不得

拨付项目资金。

（九）实施全过程管理。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强对项目建设全

过程管理，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内容和技术标准组织

实施。并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

等基本信息，其中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

开工后至竣工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，并同时书面抄送至

县审计委员会办公室。项目审批单位应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

等方式，加强对项目实施的事中事后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

规行为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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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投资评审、招投标、政府采购及控制价管理

（一）投资评审

凡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必须进行财

政投资评审。建立项目内审制度，对于总投资 100万元以下、10

万元以上项目，由业主（项目）单位组织行业技术人员进行内部

评审或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审；对于总投资 10万元以下项

目，由业主（项目）单位组织行业技术人员进行内部评审。评审

结果由项目主管部门到县财政局备案，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视

其情况进行抽查审核。

（二）招投标及政府采购管理

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管理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必

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）、

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号）、《湖

南省政府采购工程管理办法》（湘财购〔2021〕27号）等规定执

行。

1.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管理。400万元以上施工单项合同、

200万元以上与工程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、100万元以上

与工程有关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，应按招标投标法实施公

开招标，需履行“双备案双公告”程序（双备案，即：填报项目

启动审批表→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项目采购预算→项目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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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《永顺县政府采购计划实施备案表》组织招标→将中标合同

送财政部门备案。双公告，即：项目单位将招标公告、中标结果

公告，由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“中国招标投标网”发布后同

步链接到“湖南省政府采购网”）。

2.非招标项目管理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到政府投资招标

项目限额标准以下（即：100万元以上—400万元以下的工程、

50万元以上—200万元以下的材料货物、80万元以上—100万元

以下工程类服务，200万元以下政府采购类服务）项目应依法采

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蹉商、单一来源、询价等政府采购程序实

施。

3.零星、小额采购管理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50万元以下的

货物、80万元以下的服务、100万元以下的工程，按照《湖南省

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》（湘财购〔2019〕27号）规定，由

单位根据项目特点及内控制度的管理要求在电子卖场选择直购、

竞价、团购方式采购。在电子卖场采购 1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

时，供应商必须具有相应的质资。所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必须符

合工程建设的相关规定。

4.中介服务超市管理。80万元以下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，属

中介超市范围 68项服务类型的，按《湖南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

管理运行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23〕38号）文件规定，在“中介

服务超市”选择竞价（均价）选取、随机抽取、其他经省中介超

市管理机构确认的公开选取方式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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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本条 1、2种情形必须按照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湖南

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湘财购〔2020〕18号）

规定，项目实施前应在湖南省政府采购网进行意向公开 30天，

再按湘西州人民政府批复的《湘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规模标

准》办理入场交易。

（三）项目控制价管理

1.概算管理。严格按照《湖南省省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及

概算管理办法》（湘政办发〔2016〕85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及概算管理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19〕13号）和《湘西自治州人民政

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州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州政发

〔2019〕15 号）等规定执行。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执行项目法人

第一责任人和代建单位主体责任的概算管理“双责任制”。项目

建设过程中，由于价格上涨、政策调整、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

等国家规定允许的原因造成超概的，应及时报告原审批部门，履

行调概手续。没有履行调概程序的，项目实施竣工后，发现有超

概行为的，按要求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到位后，并明确资金

来源，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，才能启动调概程序。

2.预算管理。所有财政投资评审项目合同价不得超过财政评

审价格，未进行财政投资评审实施的项目合同价不得超过内审或

中介机构评审价格。

3.结算管理。原则上项目结算价不得超过合同价款，施工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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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因受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、自然灾害和设计施工变更等

影响，确需超过合同价款的，由项目主管单位向县发改、财政以

及审计部门书面报告，并提请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及以上规格会

议研究确定。

三、加强资金、验收管理及审计监督

（一）凡总投资在 200万元以上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业主单

位按照《永顺县综合治税工作实施办法》督促其就地依法纳税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。工程进度款拨付比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

行。项目实施或资金使用中存在违规行为时，县财政局或项目主

管部门应及时停拨项目资金或中止项目执行，责令整改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。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主管部

门提出验收申请，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相关监管单位在 10个工

作日内完成验收。验收人员对项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

有效性负责，并签署验收意见，没有签署验收意见的项目，不予

支付工程款。

（四）项目结算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

自行或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办理工程竣工结算和财务决算。

（五）审计监督。凡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，

都应接受县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。

1.县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，依

法开展项目概（预）算执行、工程结算、竣工决算审计监督。

2.建设单位完成项目工程结算审核或聘请中介机构完成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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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工程结算审核后，应当将结算审核结果于 15天之内报送县审

计机关，县审计机关视情况进行抽审核查。

3.县审计机关依法开展跟踪审计监督，5000万以上的建设项

目，应当实施跟踪审计；5000 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，按启动审

批程序研究确定是否实施跟踪审计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（一）由县监察委负责，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不按本通知规

定执行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玩忽职守、监管不力

等行为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单位主管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；涉

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相关业务的中介机构、参建单位及

其从业人员与项目单位或相关方进行串通违规操作的，出具的成

果报告或审查结论严重失实的，造成项目质量低劣的，依法将其

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，在其失信公示期内，相关部门不得委托其承

担政府投资项目的相关业务；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

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量或安全生产事故的，除依

法追究项目建设单位、参建单位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

责任外，还将依法追究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及经办人的行政责

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其他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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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上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特别规

定的，按上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除特殊说明外，本通知所称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所

称的“以内”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永顺县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永政发〔2023〕3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永顺县政府投资项目启动审批表

2.永顺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拨付审批表

3.永顺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

永顺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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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

建设内容

投资总额 其 中

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
单位

自筹

计划文号
资金

文号

指

标

金

额

项目前期费用

发改部门意见：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意见: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县政府领导意见：

注：1.200万元（不含 200万元）以下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分管副县长专题研究启动审
批；总投资 200万元至 400万元（不含 400万元）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由常务副县长召开
专题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总投资 400万元至 500万元（不含 500万元）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
由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总投资 500万元（含 500万元）及以上项目（包括项目前期费用），
由县政府常务会议及以上规格会议研究启动审批；1亿元以上项目按照湘政办发〔2022〕26号、
湘发改投资规〔2023〕476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2.此表一式四份，项目主管部门、发改部门、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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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
项目实施
地点

项目建设内容

计划文号 资金文号

计划指标 资金金额

中标公司
名 称

财政投资评
审审定金额 结算审计金

额（工程计
量金额）合同金额

财政已累
计拨付额

本次申请
拨付金额

工程监理
意 见

签章：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意 见

签章：

年 月
日

财政部门
意见

签章：
年 月

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项目申报单位、主管部门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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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 单位：元、台、件、套、平米等

采购项目名称： 永顺财采计编号：

序号 采购品目
数

量
预算单价 预算总价

是否进口产品 资金来源
备 注

是 否 政府采购预算 专项转移支付

人 民 币 金 额 大 （小） 写：

政府采购方式
口公开招标 口邀请招标 口竞争性谈判

口询 价 口单一来源 口竞争性蹉商

资金支付

方 式

口集中支付

口授权支付
评标办法 口最低评标价法 口综合评分法

代理机构类型 口集中采购机构 口社会代理机构 口自行组织
邀请供应

商方式
口发布公告口采购人、评审专家推荐口供应商库抽取

申报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

财政各职能股室

资金落实及采购

预算编制情况核

实意见

注:本表一式四份，根据单位需要留存。


